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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2/2021_2022__E5_8A_B3_

E5_8A_A8_E5_92_8C_E7_c80_322296.htm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

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

见（劳社部发[2006]15号 二○○六年五月十六日）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局)： 根据《国务院关于解

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 (国发[2006]5号，以下简称国务

院5号文件)精神，按照国务院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确定的分

工方案，结合劳动保障部门的工作职责，制定劳动保障部门

的实施意见如下： 一、总体工作部署 (一)建立农民工工资支

付保障制度 规范企业工资支付行为，制定完善企业工资支付

的法规、政策，对拖欠工资行为明确相应的责任和处罚措施

，增加对恶意拖欠工资、造成重大影响的行为进行严肃追究

的规定。建立健全企业工资保证金制度，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工资保证金管理办法，提出开展工作的指导意见，在重点监

控的建筑施工企业和曾发生过拖欠工资的企业建立工资保证

金。完善工资支付监控制度，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在全面监

控的基础上，将建筑、加工制造、餐饮服务以及其他行业中

曾有拖欠工资行为的企业作为重点监控对象，要求其定期向

劳动保障部门报送工资支付情况。进一步完善监控手段，在

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建立企业工资支付信息网络。在建筑行业

推行农民工工资按月足额支付的制度。每年“两节”前都要

组织全国范围内的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检查活动，保证农民

工能够按时足额领取工资。 (二)合理确定和逐步提高农民工



工资水平 全面落实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的规定

。在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时充分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劳动者个

人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等因素，使月最低工资

标准逐步达到社会平均工资的40％左右。进一步建立和完善

小时最低工资制度，尚未制定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的地区都要

颁布实施(西藏另定)。制定小时最低工资标准要充分考虑农

民工灵活就业的特点，维护其劳动报酬权益。 建立农民工工

资正常增长机制。大力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合理确定农

民工工资水平和增长幅度。进一步加强劳动保障部门与工会

组织、行业协会或企业联合会的沟通协调，指导企业和农民

工参照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企业经济效益状况等因素开

展工资集体协商。进一步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为农民工与

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提供参考。指导行业协会或中介组织

与工会组织协商，开展劳动定员定额标准的制订、修订工作

，促进企业合理确定劳动定员定额，防止和纠正利用不适当

提高劳动定额或降低计件单价的手段变相违反最低工资规定

的现象，逐步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劳动

定员定额管理体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